
國立政治大學消防安全設備管理要點 

112 年 5 月 10 日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為維護校園公共安全、落實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申報及災害預防 等，訂定本要點。 

二、設備安全管理： 

(一)依消防法各類場所檢查申報規定，委託消防公司（具消防設備師、士資格之合格廠

商）每年一至三月各棟建築物實施消防設備檢查，並於當年度三月底完成申報；甲

類場所(游泳館、委外餐廳、書城等為一年申報二次)，依規定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

消防機關備查。 

(二)本校各棟建築物消防設備委託廠商每月實施維護保養一次，如查有設備故障時，將

由契約內登載開口備品立即更換，並由該棟管理單位/人員簽名確認，如為非契約內

項目者，將由管理/使用單位至本校財產物品修系統繕打請修單，另案辦理請購維

修。 

(三) 為加強場館設備安全管理之常見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緊急照明燈及出口標示燈等

設備認知及落實自主檢查，檢查項目配合本校「建物暨空間設施安全自主檢核表」

(詳附件一)每季辦理一次。 

(四)各單位辦理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工程時(含捐贈)，規劃設計階

段請參考本校「消防設備規劃設計及施工通則」(詳附件二)辦理；另施工完竣後，

應將消防竣工圖(含電子檔)、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證)及設備出廠證明等，副本

送總務處環安組一份備查。 

(五)施工中有增設、移設等作業致消防設備停用或在機能上有顯著影響者；或其他有涉

及相關安全或火災預防考量之必要時，管理 /使用/承辦單位應提送「施工中消防防護

計畫」(詳附件三)送本校防火管理人預審簽章且申請蓋用校印，於開工前三天向當

地消防機關完成申報備查。 

(六)各單位施工或活動如有觸動消防設備警報需配合系統隔離時，應於施工或活動前五

日填寫「消防設備施工會勘申請表」(詳附件四)送總務處環安組備查，以利安排時

程配合辦理現勘；如未完成申請，導致火警廣播誤動作或設備毁損，除負損失賠償

外並簽報所屬單位裁處。 

(七)明火表演或有煙霧(乾冰、煙油)使用時應依本校「明火及煙霧使用管理要點」申請。  

(八)大樓如有發生火災或火警/廣播警報時，請參考本校「火災警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詳附件五)辧理。 

(九)校園內如發現有消防安全違規情事，請立即向總務處環安組反應，查明屬實後通知

該管理/使用單位改善，若未及時改善，導致災害發生之情事，其相關責任由該單位

負責。 

三、其他管理事項： 

(一)資源回收物或易燃廢棄物應妥善收存管理，禁止堆(暫)放於走廊或樓梯間，以避免造 

成逃生通道及緊急救災之阻礙。 

 (二)安全梯之防火門為避免於火災時產生煙囪效應，「應保持常閉」並不得於逃生動線上

放置物品、雜物，如有違反造成傷亡，將依法究責。 

四、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相關法令辦理。 

五、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政治大學建物暨空間設施安全自主檢核表 

建物名稱： 

檢 查 範 圍 
□建築物內              樓層：  Ｆ (每一樓層填寫一張) 

□建築物外開放空間      所在位置： 

檢 查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檢 查 者 

(建物空間管理員) 

單    位： 

檢 查 人： 

電    話： 

主管簽章： 

項        目 
位 置 

(空間代碼) 

缺失狀況說明 

(狀況良好免填) 
改善建議 

壹、建物防墜安全檢核 

一、教室(辦公空間)窗戶 

1.確認教室(辧公空間)有多少對外窗戶

的窗外無陽臺、露臺或緩衝空間 
   

2.窗臺高度是否足夠安全：  
基本：1-9F≧110cm；10F 以上≧120cm  

   

3.「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前有無放置

可攀爬之物品(花盆、課桌椅、櫃子、書

架等)  

   

4.「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橫拉窗，是否開啟會超過 20

公分  

   

5.「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推射窗，是否開啟會超過 20

公分  

   

6.窗戶符合上述條件(開啟會超過 20 公

分)，是否已提出改善申請，加裝窗擋？ 

   

二、陽(露)臺 
1.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基本高度

同窗戶，但建議 120cm 以上) 
   

2.欄杆隔條是否過於容易攀爬(不宜為

橫式、格式) 
   

3.欄杆間隔是否超過 20cm     
4.欄杆底部與地面間隔是否高於 15cm     
5.「四樓(含)以上」建物地面是否放置

可攀爬之物品（花盆、課桌椅、櫃子

等） 

   

三、公共樓梯 
1.樓梯、扶手及欄杆的縫隙是否超過

20cm  
   

附件一 



項        目 
位 置 

(空間代碼) 

缺失狀況說明 

(狀況良好免填) 
改善建議 

2.樓梯與樓梯間的縫隙是否超過 30cm     
3.梯間採光照明是否足夠     
4.樓梯兩旁挑空處上下是否有安全網或

隱形鐵窗  
   

四、頂樓(非頂樓免填) 
1.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建議 140-

150cm；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

充說明並免檢核) 

   

2.低女兒牆是否有加裝高度防護設備

(欄杆、強化玻璃、防護網或隱形鐵

窗；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

明並免檢核) 

   

3.女兒牆面或地面是否有可攀爬物品

(如花盆)及設備(如管路)；如有定期上

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檢核 

   

4.女兒牆是否設有警語或警示設備（如

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

檢核）  

   

5.頂樓出入口及平臺是否有足夠照明設

備（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

明並免檢核）  

   

6.頂樓出入口是否有監測設備（監視

器、感應器、警 
鈴、感應鎖；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

次補充說明並免檢核）  

   

7.頂樓出入口進出是否裝設開啟警報，

並連接至警衛室 
（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

並免檢核）  

   

8.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臺、電梯平臺)

工作樓梯是否加鎖管制(如有定期上

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檢核) 

   

五、公共設施及空間 
1.公共空間挑高處(大廳挑高、中庭挑

高、天井等有三公尺以上高地落差之空

間)是否有防護網 

   

2.公共空間挑高處相鄰之平臺及窗戶是

否有安全措施 
   

3.公共設施及空間較陰暗或隱密之處，

是否有妥善設置門禁管制 
   

六、學校管理(總務處、學安中心或身健中心依權責填寫) 

1.學校所聘請之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

知各項安全設備 
   

  



項        目 
位 置 

(空間代碼) 

缺失狀況說明 

(狀況良好免填) 
改善建議 

2.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緊急網路電

話(警消等)  
   

3.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受過緊急應變及

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學校辦理自殺守

門人訓練課程時應納入校內保全人員共

同參訓) 

   

4.學校相關人員(含保全人員)是否能接

獲師生求助並主動協助異常安全事件  
   

5.是否訂有緊急事件應變流程，供師生

及保全人員參考 
   

貳、 安全設施檢核 

一、監視器 

1.是否有增設需求    
2.位置是否要調整    
3.監視器是否正常運作    
二、求救系統 (※測試前請先通知警衛隊) 

1.廁所緊急求救按鈕是否連結至校園安

全資訊中心 
   

2.緊急電話是否正常    
3.安全走道緊急求救按鈕是否正常    
三、標示系統--指示燈（戶外含反光鏡）  

1.指示燈具設備是否有故障且尚未修復    
2.建物方向指示燈、出口燈及緊急逃生

出口燈等標示，設置不明確或增設需求 
   

3.空間標示圖是否符合現況(含緊急逃

生路線圖) 
   

四、 照明設備、通風設備 

1.所屬公共區域及大樓內是否有照明過

亮或陰暗情形 
   

2.走廊通道、樓梯及廁所是否有照明死

角 
   

3.所屬各區域是否因通風不良造成悶熱

或異味 
   

4.校園路燈(已編號標示)，是否有故障

未修或點亮時間不正常之情形 
   

五、門鎖、刷卡設備（戶外含攔車柵欄） 

1.公共區域及大樓內各門鎖、窗鎖、刷卡

設備是否正常，且合宜適當 
   

2.是否依規定設置集中鑰匙保管箱    
3.大樓出入口備份鑰匙是否依規定送交

駐警隊 
   

4.各大樓機房鑰匙是否備份給營繕組    
  



項        目 
位 置 

(空間代碼) 

缺失狀況說明 

(狀況良好免填) 
改善建議 

六、樓梯、電梯、安全梯 

1.樓梯、安全梯是否被堆放物品阻塞，影

響逃生動線 
   

2.電梯內是否違規張貼廣告    
3.電梯內照明是否適當    
4.電梯是否常常故障(敘述狀況)    
5.安全梯 1F、頂樓出入口是否保持暢通    
6其他：常常積水、潮濕    
七、走道(含殘障通道)、逃生動線、茶水間等公共空間 

1.是否被挪為其他用途(交談桌等)    
2.是否堆放櫃子、桌椅..造成動線不良    
3逃生門(出入口)平常即被上鎖，遇緊

急狀況恐無法順利逃生 
   

4.茶水間是否擺放過多電器設備，曾經

跳電 
   

5.飲水機清洗及更換濾心是否填寫日期    
6.其他    
八、消防設備 

1.滅火器是否過期    
2.消防系統是否有異常     
3.大樓出口及走廊是否有避難方向燈及

出口指示燈是否正常 
   

參、 一般設施檢核 

一、停車場 (含：行車坡道、路面、跳動路面；室內含地面材質） 

1.停車場照明是否足夠    
2.停車場避難指示是否清晰明確(含進

出場顯示燈) 
   

3.是否有管路滴水或地面積水情形    
4.是否有環境死角情形    
5.停車場是否堆放雜物(如腳踏車等)    
6.其他，如：照明區域及時間設定、出 

  入門禁管理 
   

二、空間視覺穿透性 

1.樹木、圍牆、花架等是否會遮住視覺動

線，影響人身安全(如：水泥或磚造圍牆、

過高或過密的樹叢) 

   

2.室內空間與動線配置不佳的建築內

部，造成視覺阻礙 
   

3.安全走道緊急求救按鈕是否正常    
三、其他 (含地面(板)、戶外空間；請指出正確位置） 

1.校園空間是否發現有影響師生安全設

計或設施 
   

  



項        目 
位 置 

(空間代碼) 

缺失狀況說明 

(狀況良好免填) 
改善建議 

2.地面(板)、戶外空間是否容易因潮濕

造成滑倒 
   

3.地面(板)、戶外空間是否容易生長青

苔造成滑倒 
   

4.人行步道或車行道路柏油舖面是否有

凹陷或凸起(如道路舖面是否適於行走 
   

5.是否有因地震造成龜裂(請指出正確

位置及詳細描述) 
   

6.其他    

肆、廁所設施檢核 

一、廁所設施改善建議 

1.小便斗是否需增設隔板    
2.入口是否有足夠隱私(如有掛布簾、隔

板離地高度) 
   

3.廁所是否設置緊急按鈕，緊急按鈕是

否正常（測試前先向警衛室通報） 
   

4.廁所門是內拉式或外推式(必填)；是

否需改善 
   

5.廁所位置是否過於偏遠    
6.廁所置物空間或掛勾是否足夠    
7.洗手間通風、照明是否需改善    
8.是否有定期不定期反針孔檢查    
二、廁所數量調查 

(一)女廁共      間／位置：    側（建物方位） 

座式馬桶數量        座 蹲式馬桶數量        座 

(二)男廁共      間／位置：    側（建物方位） 

小便斗數量       座 座式馬桶數量       座 蹲式馬桶數量       座 
(三)獨立式無障礙廁所共      間／位置：    側（建物方位） 

座式馬桶數量        座 蹲式馬桶數量        座 

(四)集中型性別有善廁所共      間／位置：    側（建物方位） 

(註：內部設有小便斗、蹲式馬桶、坐式馬桶等便器之隔間。廁所與隔間皆不限性別) 

有隔間小便斗數量       座 無隔間小便斗數量       座 

座式馬桶數量        座 蹲式馬桶數量        座 

(五)並列型性別有善廁所共      間／位置：    側（建物方位） 

   (註：類似一整排流動廁所，每個隔間入口直接對外，不分性別) 



小便斗數量       座 座式馬桶數量       座 蹲式馬桶數量       座 
(六)多功能性別有善廁所共      間／位置： 

    (註：內有坐式馬桶，或者是小便斗＋馬桶，類似咖啡廳裡的不分性別單間廁所) 

小便斗數量       座 座式馬桶數量       座 蹲式馬桶數量       座 
 



國立政治大學消防設備規劃設計通則 

      
本校消防設備除依『消防設備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計標準』、『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

法規檢討設置外，並依下列要求辦理。 

一、火警系統： 

1. 選用台製 P型(傳統型)或台製 P/R型(傳統/智慧型)，切勿選用原裝進口品，避免非專

人無法操作、零件昂貴及機型停產無相容零件可購買維修。 

2. 探測器應依各空間用途設計，不得隨意以偵煙型(受落塵影響誤報機率高)設計，卻稱

消防局圖審要求或較易通過。 

3. 各型探測器應依防護面積規定設計，不得超量設計配置。 

4. 裝修或其他施工前，應先實施火警/廣播系統相關防護事宜。 

5. 探測器安裝應依規定距出風口 1.5公尺以上、進風口 1公尺以內。 

6. 裝修有暗架或格樑時，應依實際增加設置數量。 

7. 火警回路應有配管(PVC)保護、終端電阻應按圖說施工，不得任意變換位置。 

8. 消防設計圖說與台北市消防局約審時間應先通知本校，本校得派員會同瞭解審圖情形。 

 

二、緊急廣播設備 

1. 以台製一般型為主，具「緊急兼業務廣播功能」，毋須配置唱盤、廣播電台、多聲道音

響..等擴充功能，除撙節經費外，亦可避免規格不當限制。 

2. 主機請選用壁掛型或機櫃型，勿規劃設計桌上型。 

3. 廣播喇叭採一般型式（壁掛、崁頂），勿選用特殊規格，以利日後管理維護。 

4. 緊急廣播回路配管(EMT)應固定於樓板並配置整齊。 

5. 火警/廣播複合型總機故障率高、市佔率低，規劃設計時請勿選用 

 

 

三、滅火器、出口燈、方向指示燈、緊急照明燈 

1. 滅火器應選用 10磅型式，規劃設計以 2具擺設且以掛鈎固定為主。 

2. 燈具非必要勿設計為嵌入式，除為獨規或訂製品外，未來故障時將無法以一般品替代

維修。 

3. 裝置高度同一樓層應為一致；另配置專用回路並於控制箱回路標示清楚，以利平時測

試、維修。 

4. 如現場因裝修無法使用壁掛式，應加裝懸吊桿，以符實用美觀。 

附件二 



5. 各類燈具應為一般壁掛型、電池應選用長效型，如因特殊原因需為嵌入(頂)式，亦請

使用一般 E27燈頭型式，勿使用特殊規格 

 

四、水系統（室內消防栓、撒水、泡沬）： 

1. 屋頂水箱應配置得宜，不可置於機房或電梯等電氣設備旁邊。 

2. 配管及閥件應標示水流及開關方向。 

3. 泵浦底閥應留維修鏈條，下水管不可用 RC封死，須留活動維修孔蓋。 

4. 各泵浦機具、控制盤應有適當合理之間距空間，以利日後機組維修。 

5. 消防系統施工如有貫穿防火區劃時，應依法做好防火填塞等相關修復事宜。 

6. 消防立管設於各樓層管道間，應有適當間距供換管或壓力控制閥等維修空間(綜合院館

管道間狹窄維修困難)。 

 

五、避難器具： 

1. 本校位處多雨潮濕區域，緩降機 L型支固器具及配件全部應使用「白鐵製」，延長使用

壽命及避免銹蝕。 

2. 緩降繩應為個別認證，外箱應以 L型掛鈎懸掛擺放於支固器具附近不受雨淋影響位置。 

3. 應於通往緩降機之入口處，裝置避難器具標示燈。 

4. 應確實檢視操作空間及下降空間有無障礙物。 

 

六、其他： 

1. 裝修如有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等項目，應依消防法第 11條規定使用消

防署指定之防焰物品。 

2. 每棟樓以 1組火警受信總機機及 1組緊急廣播主機為限，如因特殊需求增設，使用單

位需自負維護保養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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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名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目錄 

項次暨內容 頁次 備考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I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I  

施
工
中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1  

二、施工中的防火管理 1  

三、消防防護計畫的訓練與宣達 4  

 

附件 

一、施工日程表 6  

二、消防安全設備的替代措施 7  

三、逃生設施的替代措施 8  

四、有關於火災發生危險等之對策 9  

五、有關於危險物品等之管理 10  

六、平時火災預防編組表 11  

七、平常自主檢查查核表 12  

八、自衛消防編組表 14  

九、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作業說明 15  

 

附圖 

一、(場所名稱)施工區域圖 16  

 

 

 

申請案編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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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受文者 
臺北市消防局第  大隊    中隊 
﹙※可查詢本局網站-機關簡介-組織架構﹚ 

主  旨 提報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如附件）。 

提報人 管理權人：王○○                     (簽名 or蓋章) 

製作人 防火管理人：張○○                   (簽名 or蓋章) 

場

所 

名 稱  電話  

地 址  

變 更 日 期 年   月   日 變更原因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 准予備查 

□ 不予備查 

請管理權人落實用火、用電監督管理。 
 

承辦人:                               

 

中隊長: 

 

請於建築機關核准許可前，向消防局轄區中隊完成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備查；另計畫內容如有變更，應於開工前 3日報轄

區中隊完成變更內容備查 

中隊承辦人章 

中隊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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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項        目 
自行檢查 

備考 
有   無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一）施工概要 □   □  

（二）施工日程表 □   □  

（三）施工範圍 □   □  

（四）有無消防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五）有無避難逃生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六）有無使用會產生火源之設備 □   □  

（七）有無運用危險物品作業 □   □  

（八）聯絡人 □   □  

（九）緊急聯絡人 □   □  

（十）其他 □   □  

二、施工中之防火管理   

（一）預防火災 □   □  

（二）互相聯絡機制 □   □  

（三）地震對策 □   □  

（四）自衛消防編組 □   □  

（五）通報消防機關 □   □  

（六）逃生避難路線 □   □  

（七）防火區劃 □   □  

三、施工期間，施工人員之教育、訓練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宣達   

（一）防災教育 □   □  

（二）防災訓練 □   □  

（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   □  

四、其它 □   □  

   

業者自我檢查時，如有附表或附件，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欄不需設置，請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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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一）施工概要 

○○大樓○樓的○○內部裝修（如天花板換新、地毯換新、重新隔間、廚房位置……等改變），另

有關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室內排煙設備及標示設備等消防安全設備亦有所變動更

換。  

（二）施工日程表 附件一 

（三）施工範圍 附圖一 

（四）有無消防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有      無  

附件二 

（五）有無避難逃生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有      無 

附件三 

（六）有無使用會產生火源之設備 □      □ 

有      無 

附件四 

（七）有無運用危險物品作業 □      □ 

有      無 

附件五 

（八）聯絡人 ○○室內裝修公司：林○○ 

聯絡電話：○○○○○○○○○○   
（九）緊急聯絡人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 

聯絡電話：○○○○○○○○○○ 
（十）其他 水電負責人○○○電話○○○○○○ 

消防設備負責人○○電話○○○○○  

二、施工中的防火管理 

（一）預防火災  

1. 平時火災預防  

(1) 本次施工申請範圍內、外有/無施工行為（填寫實際申請範圍及該

範圍內外營業情形）。 
(2) 本次施工期間防火管理人得指定林○○為施工區域之防火監督

人，詳如附件六。 
(3) 將於施工前 3日填寫「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作業說明」(附件

九)，與臺北市「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一併公告於裝修場所之出

入口明顯處，以提供現場人員必要資訊。  

2. 防火監督人林○○的任務： 

(1)協助防火管理人執行防火管理工作。 

(2)施工現場的巡邏、監視。 

(3)施工結束後的安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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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現場的進出管制。 

(5)用火、用電的管理。 

(6)抽煙的管理。 

(7)避難設施的維護管理。 

(8)施工現場的清潔整理。 

(9)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的維護管理。 

(10)地震時的初期處置。 

(11)其他。 

3. 防火監督人林○○必須依附件七「平時自行檢查記錄表」，針對施工區域每日進行檢

查，發現異常狀況，立即通報防火管理人，並於每月彙整一次資料，陳報防火管理人。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必須於開工前及施工結束後一天內，向防火管理人報告施工內

容及情形。 

4. 防範縱火  

(1) 本次施工期間，建築物外部及樓梯間放置可燃性材料，必須以不燃性材

料披覆綑綁，並妥善保管。  

(2)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必須於施工結束後，確認施工場所已經上鎖。 

(3) 施工期間，除工作人員外，非經施工現場負責人鄭○○、防火監督人林

○○或防火管理人同意，不得進入施工區域，必要時的裝設自動感應照

明燈及監視器，並加強巡邏。  

5.抽煙管理 

(1) ○○區域為專用吸煙室，該區域門口貼有「吸煙室」字樣。 

(2) 防火監督人林○○於每日施工完畢後，必須收集煙蒂並丟入施工區東側

之不燃容器內。  

(3) 抽煙場所周圍不可放置可燃物。 

6.防止擴大延燒 

(1) 施工中，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應盡量保持在關閉狀態。 

(2) 施工結束後，防火門、防火鐵捲門務必關閉。 

(3) 施工結束後，防火監督人林○○應再確認防火區劃的狀況。 

（二）互相聯絡的機制 

1.防火管理人、防火監督人必須指導、監督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如何編組，並協議彼此編組間

的配合措施。 

2.施工現場負責人，開工前、工程結束後、進行熔接、熔斷、切割等工作前、使用危險物品施工

前，必須向防火管理人報告。 

3.施工期間請施工現場負責人鄭○○自備一具無線對講機，發生狀況得隨時與中控室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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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火管理人、防火監督人與施工現場負責人，施工期間的每月十日定期開會，以瞭解工程進度及

防護計畫中需要調整修正的內容。  

（三）地震對策 

1.平時的地震對策 

地震發生時，施工區域的東側及西側各劃定一個緊急避難區域（如逃生避難圖所示），施工區域的

自衛消防編組隊長必須指揮避難引導班，引導施工人員至緊急避難區避難。  

2.地震時，必須執行下列規定： 

防止施工機具倒塌的措施。檢查用火、用電設備的安全措施。施工鷹架倒塌、施工材料掉落飛散的

防範措施。  

3.地震後的安全措施  

(1)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關閉電源及火源開關，防火監督人林○○立即趕赴施工現場再做確認。  

(2) 地震發生後，以保護人身安全為第一考量。  

(3)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如有發現因地震而造成損害，必須立即向防火監督人林○○報告，林○

○再轉報防火管理人，必要時防火管理人得停止繼續施工。  

(四)自衛消防編組(詳附件八)：  

通報班  姓名：○○○ 

滅火班  姓名：○○○ 

避難引導班  姓名：○○○ 

安全防護班  姓名：○○○ 

救護班  姓名：○○○ 

（五）通報消防機關  

1.有下列事項必須向轄區中隊報備： 

(1)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大幅變更（含編組成員大幅變動）時。  

(2)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時。  

(3) 施工有可能產生火災，而消防安全設備又無法正常動作時。  

2.本次施工樓層消防安全設備均無法正常動作，經與轄區中隊協商後，相關之替代設備詳如附件

二。  

（六）逃生避難路線 

1.施工區域之逃生避難圖，業已張貼公告於施工區域的出入口、施工人員休息室、施工現場、各樓

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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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逃生避難動線不可堆放物品，妨礙逃生。  

3.確保兩方向逃生避難原則。  

（七）防火區劃 

1.本次施工之防火區劃的位置標示於逃生避難圖上。 

2.防火監督人林○○施工現場負責人鄭○○，不定時巡視防火區劃，發現有破損或異常狀況時，應

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同時立即修復。  

三、施工期間，施工人員的教育、訓練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宣達 

（一）防災教育實施期程： 

1.本次防災教育及防護計畫的講授，預計二個梯次，每次一天，講習日期為○○年○○月○○日及

○○年○○月○○日，講習負責人為防火管理人張○○，實施對象為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2.. 防災教育的內容  

實施對象 實施內容 

全體員工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介紹。 貫徹下列遵守事項。 

火氣使用管理、吸煙場所的指定。 

逃生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理。 

危險物品的管理。 發生災害時之應對要領。  

施工負責人、防火

監督人及防火管理

人之協調事項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內容。 確定各自的任務分擔與責任範圍。 貫徹

日常的火災預防。 貫徹利用「平時自行檢查紀錄表」自行對施工區域檢

查。 貫徹災害發生時，施工部分與非施工部分之聯絡方式。  

其它：有雇用臨時的外籍勞工時，應實施個別防災教育。  

（二）訓練： 訓練種類及實施期程。 

訓練種類 實施日期 參加人員 訓練內容 

滅火訓練 施工前 全體人員 滅火器的操作。 

室內消防栓的操作。 

通報訓練 施工前 全體人員 報案的技巧及要領。 

場所內部互相聯絡的

要領。 

避難引導訓練 施工前 全體人員 確認施工部分的逃生

路線。 

引導逃生的要領。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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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1. 防火管理人透過先前的防災教育和訓練，讓所有員工及施工人員了解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內

容。 

2. 施工人員不同時，應予以告知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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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施工日程表 
施 工 

地 點 
 

施工地點負責

人 

 

施 工 人 員 

姓 名 

 

施 工 日 期 施     工     狀     況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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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防安全設備的替代措施 
種類、區域 發生障礙時間 替代措施的概要 

 

○樓施工區全部 

○月○日○時○分 ‧ 加裝○個滅火器(另外附圖說明設置位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樓施工區內 

 ‧臨時裝上○個住警器或感應器確保功能(另外

附圖說明設置位置) 

 

廣播設備 

 

○樓施工區內 

 ‧ 加配監視攝影機 

‧ 加配○個手提式擴音器 

‧ 配備○個無線電對講機 

照明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 

 

○樓施工區內 

 ‧移位設置、並確保正常堪用(另外附圖說明設

置位置) 

逃生器具(緩降機) 

 

○樓施工區內 

 ‧移位設置、並確保正常堪用(另外附圖說明設

置位置) 

管 

理 

的 

方 

法 

1.增加防火管理負責人和警衛等的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每天隔○個小時巡邏一

次。) 

2.無法發揮功能的消防用設備等的種類、停止時間與停止部分都要降到最低限度。 

3.造成功能停止的工程，在非營業時間內進行。營業時間若涵蓋早晚的話，在白天施工。 

4.防火管理負責人與防災中心等保持密切聯絡，報告工程內容(功能暫停設備等)。 

5.工程結束後，防火管理負責人檢視一遍，警衛等再檢視一次。 

6.暫停功能時，應與消防局轄區中隊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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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逃生設施的替代措施 
種類、區域 發生障礙時間 替代措施的概要 

逃生樓梯 

 

 

施工區西側安全梯梯封閉 

○月○日 ‧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移位設置，變

更指示引導往施工區東側樓梯逃生。 

緊急用出入口 

 

建築物西側，因為修改工

程而裝設鷹架，致緊急替

代進口封閉。 

 

 ‧在鷹架外部網板上標示緊急出口， 

‧隔音板部分，設置可以從外面打開的平時封

閉的開口(門)，標示為緊急出口。 

管 

理 

的 

方 

法 

1.施工部分和使用部分都要張貼逃生路線圖。 

2.要全面告知負責引導逃生的人和施工人員逃生通路。 

3.儘量保持雙向逃生。 

4.防火管理負責人，隨時檢查逃生樓梯、通道等與緊急用出入口附近有沒有堆置妨礙逃生

的材料等。 

5.作業時間，安全門應保持可以瞬間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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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有關於火災發生危險等之對策 
火苗設備器具的狀況及有發生火災之虞的機械器具等 

種類、數量 使用場所 使用期間、時間 設置方法 

電桿機  2台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使用時搬入，設置在無可 

瓦斯切割機 2台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燃物的不燃性地板上 

噴燈(torch lamp) 1台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高速切割器 1台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電動噴砂機(sander)  1台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管 

理 

的 

方 

法 

1. 使用時是前項防火管理者申請並取得認可。 

2. 器具等使用前、使用後確實實施檢查。 

3. 實施焊接、溶斷作業等時，去除火花飛散範圍的可燃物或是使用不性隔板等遮蓋後才

實施。 

4. 實施焊接、溶斷作業等時，在附近配置滅火器等。 

5. 實施焊接、溶斷作業等時，配置監視人員。 

6. 在危險物及可燃物的附近，不使用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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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於危險物品等之管理 
危險物品等 

種類、數量 使用場所 使用期間、時間 設置方法 

合成樹脂搪瓷

(enamel)塗料(第 4

類第 3石油類)總量

90l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保管在暫時保管所。 

．使用時每次拿出少量的使用量。 

合成樹脂塗料用沖

淡劑(thinner)(第 4

類第 2石油類)總量

20l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暫時保管場所 

在工程現場內設置不燃性的暫時設立

之圍籬。 

地毯(carpet)等 20

條 

牆壁用布(cloth)等

30條 

工程區域內 ○月○日～○月○日 

○月○日～○月○日 

．設置在現場內的鋼筋混凝土地板

上。 

．不堆高 

管 

理 

的 

方 

法 

1危險物品等，不經常保管在工程現場內，若要保管的情況，必須徹底實施加鎖管理。 

2只用塗料等危險物時，必須確認附近沒有火苗及發生火花物等之後才可使用。 

3在臨時保管場所標示使用上之注意事項及處理責任等者。 

4在臨時保管場所設置滅火器具。 

5經常整理整頓。 

6使用危險物時，禁止使用火苗及抽煙。 

7使用危險物時，必須一面換氣一面作業。 

8貯藏或處理危險物品等之場所，事前向防火管理者及工程施工責者提出申請，並取得承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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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平時火災預防編組表 
防 火 監 督 人 任 務 

施工區域（Ａ區） 

○○  ○○○ 

連絡電話： 

 

 

 

 

一、協助防火管理人執行防火管理工作。 

二、施工現場的巡邏、監視。 

三、施工結束後的安全確認。 

四、施工現場的進出管制。 

五、用火、用電的管理。 

六、抽煙的管理。 

七、避難設施的維護管理。 

八、施工現場的清潔整理。 

九、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的維護管理。 

十、地震時的初期處置。 

十一、其他。 
施工區域（Ｂ區） 

○○  ○○○ 

連絡電話： 

 

 

 

 

施工區域（Ｃ區） 

○○  ○○○ 

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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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平常自主檢查查核表 
  檢查項目 備考 

日 星期 結

束 

結

束 

結

束 

消防設備等之

維護管理 

防

火 

防

火 

避

難 

危

險 

○填寫不完備欠缺事項 

○填寫改進狀況 

  作

業

時

之

火

苗

確

認 

作

業

時

之

上

鎖

管

理 

作

業

時

之

煙

蒂

管

理 

滅

火

器 

屋

內

消

防

栓

設

備 

自

動

火

災

警

報

器 

其

他

︵ 

照

明

燈 

︶ 

門

之

閉

鎖

障

礙 

隔

絻

門

的

閉

鎖

障

礙 

通

路

的

確

保

狀

況 

物

品

的

保

管

狀

況 

○其他 

1 星期一             

2 星期二             

3 星期三            放置資材立刻徹除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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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項目 備考 

日 星期 結

束 

結

束 

結

束 

消防設備等之

維護管理 

防

火 

防

火 

避

難 

危

險 

○填寫不完備欠缺事項 

○填寫改進狀況 

  作

業

時

之

火

苗

確

認 

作

業

時

之

上

鎖

管

理 

作

業

時

之

煙

蒂

管

理 

滅

火

器 

屋

內

消

防

栓

設

備 

自

動

火

災

警

報

器 

其

他

︵ 

 

︶ 

門

之

閉

鎖

障

礙 

隔

絻

門

的

閉

鎖

障

礙 

通

路

的

確

保

狀

況 

物

品

的

保

管

狀

況 

○其他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範例) ○.......良 

    X........不完備 

    ○........即時修改 

簽

章 

防火監督人 



109年 6月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修訂版本      

14 

 

附件八 

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總部指揮所： 

自衛消防隊長 

 

（領班主任） 

 

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副隊長 （防火管理人） 
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理任

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總部通報班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例如下： 

報案範例 

火災！在○路○段○巷○弄○號○樓，附近有○○○○○○○○在○○樓的○○○

燃燒。報案人電話：○○○○－○○○○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其重點如下： 

瓦斯公司：○○○○－○○○○      保全公司：○○○○－○○○

○ 

電力公司：○○○○－○○○○      公司主管：○○○○－○○○

○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或其他適合之單位）），現在在○○樓發生火災！○樓及○樓滅

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避難引導班請依指定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

關閉，並採取防止延燒對策。並讓電梯停在一樓！各位學員（或同學）請依照避難引導

人員之指示進行避難逃生。請絕對不要搭乘電梯」。 
 

施
工
區
域
編
組 

通報班 班長 

ooo  

成員 

ooo、

ooo 

滅火班 班長 

ooo  

成員 

ooo、

ooo 

1.指揮成員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拔安全插銷  

噴嘴對準火源 

用力壓握把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導

班 
班長 

ooo  

成員 

ooo、

ooo 

1.於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難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

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或教室）、避難出口等之萬用鑰

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安全防護

班 
班長 

ooo  

成員 

ooo、

ooo 

1.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 

ooo  

成員 

ooo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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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場所名稱﹚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作業說明 

施工期間 預定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場所地點  

管理權人  連絡電話  

防火管理人  聯絡電話  

設計廠商 ○○建築師事務所 連絡電話  

施工廠商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  

核備單位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大救災救護大隊 

○○中隊○○分隊 

連絡電話  

※本作業說明應與臺北市「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一併張貼於裝修場所之

出入口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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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之施工區域圖 

 

 

 

 

 

 

 

 

 

 

 

 

 

 

 

 

 

 

 

 

 

 

 

 

 

 

 

 



國立政治大學消防設備施工會勘申請表 
申請日期：                                      表單編號：HS-000-A/B 
申請單位  申請人/分機  

施工名稱                    施工日期起迄  

施工廠商  廠商聯絡人及

電話  

施工位置棟

別/樓層  預定會勘日期  

預計隔離設

備 
□ 無 □火警 □廣播 □ 室內消防栓 □撒水 □排煙  

 

□ 其他：                               

申請填寫注

意事項說明 

一、 請檢附預計施工「消防平面圖」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等

文件，本表應於施工前 5日完成申請。 
二、 實際施工前由申請單位、施工廠商及環安組共同辦理會勘，施工

完成後亦同。 
三、 施工廠商未經本校申請同意不得操作或修改本校各類消防設備，

未依規定申請同意或施工不慎造成之損壞，除負責恢復原狀，另

將通報施工管理單位依契約罰責辦理。 
四、 施工廠商應依「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書」，施工區域之消防設備替

代措施，並負責施工期間該區域相關安全維護及火警通報。 

五、 施工廠商不得擅自隔離、拆除、遮蔽、移位火警探測器及其他各

消防系統設備，如查有屬實且影響公共安全者，將依法究辦。 
六、 本申請表填寫如有疑問，請洽本校消防業務承辦單位總務處環安

組吳承鍾技士（分機 62822）： 
  

申請單位 總  務  處 

  

本次為□施工前 □施工後會勘檢測（含數量清點及系統測試）、隔離..等記錄如下： 
 
 
 
 
會同人員簽名： 
                                            
 
 
 
 
                                         日期： 

附件四 



消防設備施工會勘申請

國立政治大學消防設備施工會勘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填寫內容：
1.申請單位
2.申請人
3.施工名稱
4.施工期間起迄
5.施工廠商
6.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7.施工位置棟別/樓層
8.檢附施工消防平面圖及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書。

施工前會勘

施工5日前完成

廠商施工

注意事項:

施工廠商未經本校申請同意不得操
作或修改本校各類消防設備，未依
規定申請同意或施工不慎造成之損
壞，除負責恢復原狀，另將通報施
工管理單位依契約罰責辦理。

符合「施工中消防防護
計畫書」要求

注意事項:

施工廠商應依「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書」，施工區域之消防設備替代
措施，並負責施工期間該區域相關
安全維護及火警通報。

施工廠商不得擅自隔離、拆除、遮
蔽、移位火警探測器及其他各消防

系統設備，如查有屬實且影響
公共安全者，將依法究辦。

 消防施工完成／改善

結束

申請單位、施工廠商及
環安組共同辦理

申請單位、施工廠商及
環安組共同辦理

施工後會勘是否
合格

否

是



國立政治大學火災/警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救災地點引導 

撥管理員

室電話分

機詢問及

告知狀況 
通報駐警

隊 66110 

、消防隊

119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滅

火、通報、避難引導  

 

管理員室 

1人攜手持

式話筒現場

查看，另 1

人留守通報 

 

通報

66110、

66119、

62095 

 

確認為火

災 

經查看

為誤報 

廣播通知

大樓人員

及通報

66110 解

除狀況 

通報 66110 

駐警隊 

避難引導至大樓 1F戶

外安全區域 

通報 119 
消防隊 

通報 62095 
防護團 

通報 66119 
學安中心 

消防水

車、雲梯及

救護車赴

現場救災 

趕赴現場拉設警

戒線並進行現場

人員及圍觀民眾

秩序維護 

啟動

損害

管制

組赴

現場

 

人員

搶救

組赴

現場

救災 

緊急

醫療

組赴

現場

救災 

依現場指揮官、消防隊協調指示救災 

路人發
現火災 

場所內
人員發
現火災 

  火災 

火警探測
器動作，
警鈴鳴響 

救災完成（救災紀錄及檢討） 

啟動自衛

消防編組

滅火、通

報、避難

引導  

誤報廣播: 

火警警報經

巡視確認並

無發生火

災，係屬誤報

情形，請大家

勿驚慌，謝

謝。 

『本大樓 O樓

O室(區)已確

實發生火

災』，請盡速

由安全梯逃

生，並執行自

衛消防編組

任務。 

附件五 



國立政治大學消防安全設備管理要點 

112 年 5 月 10 日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為維護校園公共安全、落實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申報及災害預防 等，訂定本要點。 

二、設備安全管理： 

(一)依消防法各類場所檢查申報規定，委託消防公司（具消防設備師、士資格之合格廠

商）每年一至三月各棟建築物實施消防設備檢查，並於當年度三月底完成申報；甲

類場所(游泳館、委外餐廳、書城等為一年申報二次)，依規定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

消防機關備查。 

(二)本校各棟建築物消防設備委託廠商每月實施維護保養一次，如查有設備故障時，將

由契約內登載開口備品立即更換，並由該棟管理單位/人員簽名確認，如為非契約內

項目者，將由管理/使用單位至本校財產物品修系統繕打請修單，另案辦理請購維

修。 

(三) 為加強場館設備安全管理之常見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緊急照明燈及出口標示燈等

設備認知及落實自主檢查，檢查項目配合本校「建物暨空間設施安全自主檢核表」

(詳附件一)每季辦理一次。 

(四)各單位辦理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工程時(含捐贈)，規劃設計階

段請參考本校「消防設備規劃設計及施工通則」(詳附件二)辦理；另施工完竣工

後，應將消防竣工圖(含電子檔)、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證)及設備出廠證明等，

副本送總務處環安組一份備查。 

(五)施中有增設、移設等作業致消防設備停用或在機能上有顯著影響者；或其他有涉及

相關安全或火災預防考量之必要時，管理 /使用/承辦單位應提送「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詳附件三)送本校防火管理人預審簽章且申請蓋用校印，於開工前三天向當地

消防機關完成申報備查。 

(六)各單位施工或活動如有觸動消防設備警報需配合系統隔離時，應於施工或活動前五

日填寫「消防設備施工會勘申請表」(詳附件四)送總務處環安組備查，以利安排時

程配合辦理現勘；如未完成申請，導致火警廣播誤動作或設備毁損，除負損失賠償

外並簽報所屬單位裁處。 

(七)明火表演或有煙霧(乾冰、煙油)使用時應依本校「明火及煙霧使用管理要點」申請。  

(八)大樓如有發生火災或火警/廣播警報時，請參考本校「火災警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詳附件五)辧理。 

(九)校園內如發現有消防安全違規情事，請立即向總務處環安組反應，查明屬實後通知

該管理/使用單位改善，若未及時改善，導致災害發生之情事，其相關責任由該單位

負責。 

三、其他管理事項： 

(一)資源回收物或易燃廢棄物應妥善收存管理，禁止堆(暫)放於走廊或樓梯間，以避免造 

成逃生通道及緊急救災之阻礙。 

 (二)安全梯之防火門為避免於火災時產生煙囪效應，「應保持常閉」並不得於逃生動線上

放置物品、雜物，如有違反造成傷亡，將依法究責。 

四、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相關法令辦理。 

五、本要點經本校總務會議通過，並於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